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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所承租地块的土地收储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3 月 4 日披露

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所承租地块的土地收储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23—004），根据上海

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与本公司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联集

团”）签订的《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》，百联集团应分三期将上海市共和新路

3550号相关地块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地块”）移交给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。目

前涉及一期地块（彭浦镇 393街坊 56丘部分土地）的收储，一期地块主要用途为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（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96.34%，

以下简称“百联汽车”）自用和对外出租。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百联汽车对外出租场地涉及的协议解约和补偿情况 

百联汽车与承租方上海宝诚尊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永达宝马 4S店，以

下简称“宝诚尊悦”）于 2013年 12月 1日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租赁

合同”），向宝诚尊悦出租位于共和新路 3550 号场地，租赁期限至 2028 年 11月 30

日。现因一期地块收储，双方就租赁合同的解约、搬迁和补偿等事宜进行多轮洽谈，

以共同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，确定补偿金额并达成《解约补偿协

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偿协议”）。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补偿协议当事人 

甲方：百联汽车 

乙方：宝诚尊悦 

2、关于解约 

双方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签订租赁合同，租赁期限至 2028 年 11 月 30 日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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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。因租赁合同所涉租赁物，即共和新路 3550 号场地及附着的建筑物被上海市静

安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划入土地收储范围，故租赁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。 

有鉴于此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同意解除租赁合同。 

3、关于补偿 

因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在上述解除日尚未届满，且解除租赁关系对乙方

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失，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，列入评估范围的搬迁

资产搬迁损失补偿价值的评估值为 27,963,636.89 元。甲方同意补偿乙方因提前

解除租赁合同并搬迁所遭受的损失，金额总计 27,963,636.89元。 

4、关于补偿后的法律后果 

乙方在签订补偿协议并按照约定期限按期足额取得补偿金后，双方对租赁合

同履行及解除事宜不再有任何争议。 

5、关于搬迁及补偿金支付 

甲方应当在乙方搬迁并交付共和新路 3550 号场地及附着的建筑物后，于 2024

年 6月 30日前向乙方全额支付补偿金，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。 

二、一期地块自用场地的搬迁和过渡经营安排 

目前二期和三期地块暂未开展收储事宜，百联汽车调整布局将一期地块自用

涉及的汽车 4S店、交付中心和二手车展厅等搬迁至二期和三期地块继续开展经营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目前百联汽车生产和经营总体正常，受一期地块拆迁和建设施工的影响，

可能导致百联汽车二期、三期地块上的门店客流量下降，对汽车销售和维修等经营

业务带来一定负面影响。 

2、本公司正就一期块收储而导致搬迁或施工产生的固定资产损失、经营损失、

人员分流损失、租户退租及补偿损失等事项，与百联集团进行协商之中。具体补偿

范围、补偿金额和给付时间等后续事宜，以本公司与百联集团正式签署的收储补偿

协议为准，对本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本公司将与百联集团保持持续沟通，积极推进本次收储涉及的经营场地搬迁、

补偿等各项工作，并及时公告相关进展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4月 30日 


